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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 学年招收学年招收学年招收学年招收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内地全日制内地全日制内地全日制内地全日制研究生简章研究生简章研究生简章研究生简章 

招生对象招生对象招生对象招生对象：：：： 

1、申请人必须持有教育部批准的省/市/自治区其中一个地区的户籍。 

2、报读工商管理及公共行政管理专业硕士，要求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报读工商管理博

士，要求具有五年以上管理工作经验。根据国家教育部规定，澳门有关高校在内地招收往

届本科毕业生攻读工商管理和公共行政管理专业以外硕士研究生时，考生必须参加当年内

地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且初试成绩达到国家规定的一区分数线〔教育部從 2012

學年起在划定分数线时，根据考生报考单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同，划分了二

个区域（简称“一区”、“二区”），执行不同的分数线，一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

安徽、江西、重庆、四川、陕西等 21 省（市）〕。 

3、根据国家教育部规定，报读博士课程不受应届或往届限制。 

4、申请博士及硕士学位必须具有相关学院要求的入学资格： 学院 课程／专业名称 
修读 年期 

授课语言 学历要求 资讯科技 学院 

理学博士 三年 中／英文 具硕士学位，修读资讯科技及相关专业 理学硕士(资讯科技)  两年半 中／英文 具学士学位，修读资讯科技及相关专业 行政与管理 学院 

管理学博士 三年 中／英文 具硕士学位，修读管理相关专业 工商管理博士 三年 中／英文 具硕士学位及 5年从事管理工作的经验 工商管理硕士 两年 中／英文 具学士学位及 2年工作经验 公共行政管理硕士 两年 中／英文 具学士学位及 2年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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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修读年期为一般标准年期，仅供参考。内地生修读年期及学习方式须参照中国国家教育部相关规定。 

2、有色盲的人士不能报读中医药学院、资讯科技学院各项课程；而有色弱的人士不能报读中医药学院各项课程。 

3、倘课程/专业修读人数不足，大学可决定取消开办该课程/专业。 

4、国际经济与商法硕士及法律硕士学位课程，不以培养澳门执业律师为目标；国际汉语教育硕士学位课程未包含澳门中小学老师专业资格培训内容。 

 

报名手续报名手续报名手续报名手续：：：： 

申请人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至 4 月 30 日通过本大学网上报名系统填报申请，按照指引

完成填报后，下载并打印填写之报名表格，连同以资料一幷交给研究生处作报名确认。

（网上报名系统：https://oas.must.edu.mo/admission/） 

报读硕士报读硕士报读硕士报读硕士 报读博士报读博士报读博士报读博士 需提交本科/学士学位证书公证书原件注
 需提交本科/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证书公证书原件注

 需提交本科/学士学位成绩单复印本注，原件备查； 

需提交本科/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总成绩单复印本注
,原件备查 至少一位专家或学者填妥之研究生推荐表 至少两位专家或学者填妥之研究生推荐表 提交一份不少于 3000字的研究报告 身份证复印本 户口簿复印本 专业资格证明文件（如适用） 一寸半白底彩色近照 1张 

  注：如申请人为应届毕业生，于报名确认时未能提交毕业证书及总成绩单，可先递交已有科目成绩的成绩单复印本及就读大学之在学证明原件，但申请人被录取后，必须于指定日期前补交完整之总成绩单及学历学位证书公证书原件等文件。 （校方建议考生保留所寄文件的复印件，以备邮递失误时可另行补寄） 

 

    成功提交网上报名申请之申请人可登入网上报名系统下载缴费通知书，并在通知书

所述之最后付款日期前，选择以汇票、汇款或现金缴交报名费港币 300 元(约澳门币 310

元)，若以银行汇票缴费者，可连同汇票正本及报名资料一并寄澳门科技大学研究生处，

录取与否概不退还或转让报名费。    

 

入学考试入学考试入学考试入学考试：：：： 

     参阅“入学考试指引（内地考生适用）” 

 

保荐生保荐生保荐生保荐生：：：： 

        2012 学年可接受本大学，以及与本大学有教育交流协议之内地院校的优秀应届本科毕

业生免笔试入读硕士课程。（具体内容可参阅 2012/2013 学年内地硕士研究生保荐入学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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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志重要日志重要日志重要日志：：：：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事项事项事项事项 

1 月 17 日－4 月 30 日 报名日期 

5 月 15 日 公布可参加入学考试考生名单 

5 月 26 日、27 日
＊

 入学考试 

7 月上旬 网上公布录取结果 

8 月底

五


